
中臺科技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申請書
一、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計畫編號：

	計畫名稱
	中文
	

	
	英文
	

	計畫主持人
	
	所屬單位
	

	主持人職稱
	□教授  □副教授  □助理教授  □講師  

	計畫歸屬
	□健康科學院   □護理學院  □人文及管理學院  □行政單位

	執行日期
	自民國   年  月  日 起至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	主要研究人力
分為「主持人」、「共同主持人」、「協同研究人員」及「研究助理」等類別

	類別
	姓名
	在本計畫擔任之具體工作性質、項目及範圍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計畫主持人簽章：
2、 計畫預算編列表：

如經費擬分期撥款，請計畫主持人改填「計畫分期經費表」。
	項目
	校外
補助款
	校內
配合款
	說明/備註

	人事費
	★主持人費
	
	
	主持人____元/月，共____月。

	
	★研究獎助金/團保/月薪
	
	
	研究獎助生____元/月，共____月。
(研究獎助金：大專生不得低於6,000元/月、碩班研究生最高10,000元/月)

	
	※工讀費
(請搭配勞保勞退費及健保費編列)
	
	
	工讀生____時/月，共____月。
(114年每小時190元)

	
	※勞健保費
	
	
	勞保雇主負擔____元
勞退雇主負擔____元

健保雇主負擔____元
(勞健保試算路徑：校務行政系統-共用行政管理系統-助理系統-勞健保費試算)

	
	★補充保費
	
	
	【★主持人費、★研究獎助金、以及未投保健保之工讀生】總額之2.11%

	業務費
	★鐘點費
	
	
	

	
	★出席、諮詢費
	
	
	

	
	★補充保費
	
	
	【★鐘點費、★出席諮詢費】
總額之2.11%

	
	業務費
	
	
	材料費、膳費、印刷費、場地費、保險等
(依補助或委託單位同意之項目編列)

	研究設備費
	(自填品項)
	
	
	請檢附「設備規格表」

	管理費
	
	
	校外機構經費的15%

	合計
	
	
	


備註：

1. 經費編列請依「中臺科技大學經費核銷作業辦法」。

2. 若欄位不足，請自行增列。
計畫分期經費表：
(一)分期經費資訊如下：   

	項      目
	第一期款
	第二期款
	第三期款
	合計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

(二)分期經費表：
	第1期

	項      目
	單   價
	數   量
	 總  價
	說  明  \  備  註

	
	
	
	
	

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
	第2期

	項      目
	單   價
	數   量
	 總  價
	說  明  \  備  註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
	第3期

	項      目
	單   價
	數   量
	 總  價
	說  明  \  備  註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

備註：

1. 經費編列請依「中臺科技大學經費核銷作業辦法」。

2. 若欄位不足，請自行增列。
計畫主持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三、合作機構參與計畫申請書(各合作機構應分別填寫)
	機構名稱
	
	統一編號
	

	負責人
	姓 名
	

	機構地址
	

	機構

聯絡人
	姓 名
	

	
	電 話
	
	傳 真
	

	
	E-mail
	

	機    構

基本資料
	1.機構員工數：      人

2.研發人力：        人  

3.機構資本額：      萬元

4.主要營業項目：

	1. 保證所提供、填報各項資料，皆與本機構現況、事實相符。

2. 保證本計畫未曾向其他政府機關(構)申請補助。

3.本機構有意願與下列計畫主持人合作，全程參與本研究計畫，並保證支付本計畫合作機構配合經費。 

	本計畫名稱(中文)
	

	本計畫名稱(英文)
	

	合作機構配合經費
	新台幣               元整


以下格式僅供參考，申請人可因應計畫性質自行調整。
四、計畫中文摘要：請於500字內就本計畫要點作一概述，並依本計畫性質自訂關鍵詞。
	關鍵詞：


五、本研究計畫之背景、目的、重要性以及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，並註明重要文獻。
	


六、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：（其中研究方法請詳細說明1.採用之方法2.採用本方法之原因3.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）

	


七、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：（請列述1.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2.對於臨床應用或學術理論有何貢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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